內政部警政署99年度警察機關防情研習計畫

壹、依據：
本署99年度施政計畫。
貳、目的：
培育各警察機關防情講習師資群，統一防情警報傳遞作業程序，熟悉各種防情狀況處置，以充分發揮防情預警功能。
叁、研習時間：99年7月8日及9日，共2日。
肆、研習地點：
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（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1號）。

伍、研習對象：
一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。
二、金門縣警察局、福建省連江縣警察局、本署國道公路警察局、各港務警察局防情業務主管。
三、本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業務課、各指揮管制課、各中繼臺承辦業務相關人員。
陸、研習人數：計40員（研習名額分配表如附件1）。

柒、研習方式：採課堂講解方式辦理。
捌、課程內容、時數：詳如研習課程表（附件2）。
玖、研習教材：研習講義由授課教官編撰，本署統一審定印製。
拾、規定事項：
一、各警察機關應訂定「年度防情講習計畫」報署核備，本署將視情況於講習期間派員前往督考。
二、請參訓學員於99年5月14日至99年6月3日間，自行至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網站（www.rad.gov.tw）＞線上服務區＞線上報名＞報名作業位置登錄相關資料（請用本署帳號：301010000C進入研習中心網站報名），並填寫參訓學員基本資料（附件3）。
三、參訓學員如有意見提案，請依附件4意見提案表填寫（無則免填）後，連同附件3學員基本資料，於99年6月3日前函送本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（附件3及附件4，另以電子郵件同時寄至cdcc3004@ms1.gsn.gov.tw電子信箱，電子信件主旨請註明所屬機關名稱）。
四、研習期間非重大特殊情況不得請假。
五、講習期間應遵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有關訓練規定。
六、學員報到須知及應注意事項，請參閱附件5。
七、參加研習人員往返旅費，由各服務機關依規定支給。
八、本計畫相關附件，請至本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全球資訊網（網址：http://www.cdcc.gov.tw/fdownload/fdlist.asp?id=51）下載專區下載使用。
拾壹、研習經費：
由本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拾貳、獎懲：
一、辦理本案出（不）力人員，依據「警察人員獎懲標準」規定辦理獎懲。
二、各警察機關自行辦理年度防情講習，如有辦理測驗，其獎懲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個人總成績95分以上者嘉獎二次，91－94分者按分數高低取前三分之一嘉獎一次。

（二）個人總獎勵人數不得逾受測人數之5%，其中嘉獎二次人數不得逾獎勵人數之三分之一（超過之餘額改予嘉獎一次），餘為嘉獎一次。（不足1之餘額以整數計）

（三）個人分數相同者，以繳卷先後排列名次。

（四）個人總成績未達60分者申誡一次。
拾叁、通訊聯絡：
一、地方行政研習中心：專員張安調。

電話：（049）233-2131轉221。
二、本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：課員喻照麟。
電話：警用　722-3389。

自動　(02)2733-2108。
傳真　(02)2931-4184。

電子信箱：cdcc3004@ms1.gsn.gov.tw。

拾肆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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